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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申請須知 
 

96年 3月 6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期初系務會議通過訂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一、本須知依據「本校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要點」訂定。 

二、申請本系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學生需具備下列標準。申請表如 

    附件。 

(一)前五學期總成績平均在 88分以上。 

(二)每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。 

    (四)輔導教授推薦函一封。 

三、本系碩士班預研生錄取名額以該年度碩士生名額五分之一為上

限。非特殊教育學系之學生申請修讀本系碩士班之名額不超過預

研生名額之二分之一(含)。 

四、申請本系碩士班預研生需依學校有關規定辦理，並通過本系之甄

選，始得成為本系之預研生。 

五、申請本系碩士班預研生之甄選標準、甄選程序及甄選日期，經本

系系務會議決定後，於甄選前二個月公佈。 

六、本須知經系務會議討論通過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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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特殊教育學系一貫修讀學、碩士學位申請表 

        

姓  名  

學  號  

系  別  年  級  

五學期智育平均成績  

五學期操行成績 

一上  一下  

二上  二下  

三上    

申請人簽章  申請日期  

系辦公室核章 班導師簽章 系主任核章 

   

    

備註：請一併繳交下列資料： 

1.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 

2.輔導教授推薦函一份 

3.書面讀書計畫及研究計畫一式五份 

 


